
证券代码：

002524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46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17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

司股票自2014年4月17日开市起停牌。

2014年4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2014年5月16日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预计

在2014年7月16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

报告书），同时恢复公司股票交易。 如公司未能在2014年7月16日前披露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自披露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公告日起至少6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截止公告日， 公司及有关各方仍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

的各项工作。目前中介机构尽职调查工作已基本完成，中介机构正在进行上市

公司和标的公司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工作，并加紧编写重组预案等相关文

件，公司与交易对方也将就相关问题进行持续、充分的沟通，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等有关规定，公司

股票将继续停牌。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至少每五个交

易日发布一次关于该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直至发布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或报告书）并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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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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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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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5

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5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台

产品类别

产 量 销 量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累计增减幅度

（

%

）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累计增减幅度

（

%

）

汽车合计

22842 27011 123496 113239 9.06 20360 25818 108517 114808 -5.48

轻型车

14050 15545 72047 63124 14.14 11505 14872 60236 66480 -9.39

SUV

、

MPV

及

皮卡

8792 11466 51449 50115 2.66 8855 10946 48281 48328 -0.10

发动机合计

17874 17448 84571 76147 11.06 17435 16466 84733 75902 11.63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000982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

2014-63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牌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关于对宁夏中银绒

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中就

保留事项认为： 中银绒业的控股股东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为中银

绒业的部分原绒个人供应商提供贷款担保，并存在资金往来；这些原绒个人供

应商与中银绒业存在原绒收购交易； 并认为目前所实施的审计程序无法获取

对上述事项认定所需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所以，无法确定上述事项是否

构成关联交易以及其可能对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

为进一步核实相关事宜，避免公司股票的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中银绒业，股票代码：000982）自2014年4月30日

开市起停牌。 现公司与控股股东以及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正在就相关事宜

进行核实，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并将按要求每5个交易日披露事项进展，待相关

事宜核实并公告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 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727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28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增加、变更、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6月5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6月4日———2014年6月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6月5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6月4日15：

00至2014年6月5日15：00时期内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19-1号华东科技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会议投票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虞炎秋

6、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会议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46人， 代表股份11542037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2.1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6人，代表股份926299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25.7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10人，代表股份2279044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3455％。

4、其他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013167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2� ％；

反对467495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5� ％；

弃权 61374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

2、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对其中各项子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 关联股东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其所持股份合计数81535859

股：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

同意28585819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6％；

反对528129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9％；

弃权1740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

（2）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28585819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6� ％；

反对528129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9％；

弃权1740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3）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

同意28585819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6� ％；

反对528129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9％；

弃权1740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4）锁定期

表决情况：

同意28585819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6� ％；

反对528129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9％；

弃权1740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5）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28585819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6� ％；

反对528129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9％；

弃权1740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6）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

同意28585819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6� ％；

反对528129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9％；

弃权1740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7）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

同意28585819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6� ％；

反对528129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9％；

弃权1740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8）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

同意28585819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6� ％；

反对528129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9％；

弃权1740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9）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情况：

同意28405819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3％；

反对528129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9％；

弃权19740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

（10）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情况：

同意28585819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6� ％；

反对528129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9％；

弃权1740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11）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

同意28585819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6� ％；

反对528129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9％；

弃权1740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上述（1）-（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3、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股份合计数81535859股。

表决情况：

同意28585819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6％；

反对528129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9％；

弃权1740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4、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012167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1％；

反对467495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

弃权62374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

5、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012167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1％；

反对528129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

弃权1740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6、审议《关于与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股份合计数81535859股。

表决情况：

同意 28585819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6％；

反对528129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9％；

弃权1740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7、审议《关于与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股份合计数81535859股。

表决情况：

同意28586419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6� ％；

反对528129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9％；

弃权1680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8、审议《关于与南京机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股份合计数81535859股。

表决情况：

同意 28585819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6％；

反对528129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9％；

弃权1740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9、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股份合计数81535859股。

表决情况：

同意 28585819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6％；

反对528129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9％；

弃权1740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10、审议《关于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股份合计数81535859股。

表决情况：

同意 28405819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3％；

反对528129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9％；

弃权19740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1、审议《关于受托管理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股份合计数81535859股。

表决情况：

同意 28405819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3％；

反对467495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0％；

弃权80374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景忠、周浩

3、 结论性意见：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

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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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4年6

月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4年6月3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 会议

应出席董事6名，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6名。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传福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公司于2014年5月30日完成121,900,000股新增H股配售及其登记, 本次配售完成

后， 本公司总股本由2,354,100,000股增加至2,476,000,000股，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

354,100,000元增加至人民币2,476,000,000元。

鉴于上述本公司股本变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

及本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订，并授权

管理层办理相关手续，本次公司注册资本变更需经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1、《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

原： “公司成立后新增发行14,950万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发行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53,950万股， 其中发起人持有39,000万股， 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

72.29%；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14,95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27.71%。

前述境外上市外资股发行完成后，经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28股，转增完成后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205,010万股，其中非境外上市外资股股

东持有148,20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72.29%；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

56,81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27.71%。

前述资本公积金转增完成后，经股东大会及有关监管部门批准，公司定向增发境外上

市外资股22,500万股，增发完成后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227,510万股，其中非境外上市外

资股股东持有148,20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65.14%；境外上市外资股股

东持有79,31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34.86%。

公司于2011年6月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7,900万股，于2011年6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经前述增资发行境内上市内资股股份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235,410万股，其

中A股股东持有156,10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66.31%；境外上市外资股

股东持有79,31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33.69%。 ”

现增加第五款，即修订为：

“公司成立后新增发行14,950万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发行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

股53,950万股，其中发起人持有39,00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72.29%；境

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14,95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27.71%。

前述境外上市外资股发行完成后，经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28股，转增完成后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205,010万股，其中非境外上市外资股股

东持有148,20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72.29%；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

56,81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27.71%。

前述资本公积金转增完成后，经股东大会及有关监管部门批准，公司定向增发境外上

市外资股22,500万股，增发完成后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227,510万股，其中非境外上市外

资股股东持有148,20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65.14%；境外上市外资股股

东持有79,31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34.86%。

公司于2011年6月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7,900万股，于2011年6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前述增资发行境内上市内资股股份后，经股东大会及有关监管部门批准，公司增发境

外上市外资股12,190万股，于2014年5月30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经前述境外上市外资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247,600万股，其中A

股股东持有156,10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63.05%；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

持有91,50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36.95%。 ”

2、《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

原：“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35,410万元。 ”

现修订为：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47,600万元。 ”

备查文件：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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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2014年5月30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已根据

一般授权完成121,900,000股新增H股配售及其登记，本公司的注册资本、股本总额发生

相应变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以及2012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对董事会的授权，经本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对《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作如下修订：

1、《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

原： “公司成立后新增发行14,950万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发行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53,950万股， 其中发起人持有39,000万股， 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

72.29%；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14,95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27.71%。

前述境外上市外资股发行完成后，经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28股，转增完成后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205,010万股，其中非境外上市外资股股

东持有148,20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72.29%；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

56,81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27.71%。

前述资本公积金转增完成后，经股东大会及有关监管部门批准，公司定向增发境外上

市外资股22,500万股，增发完成后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227,510万股，其中非境外上市外

资股股东持有148,20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65.14%；境外上市外资股股

东持有79,31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34.86%。

公司于2011年6月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7,900万股，于2011年6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经前述增资发行境内上市内资股股份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235,410万股，其

中A股股东持有156,10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66.31%；境外上市外资股

股东持有79,31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33.69%。 ”

现增加第五款，即修订为：

“公司成立后新增发行14,950万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发行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

股53,950万股，其中发起人持有39,00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72.29%；境

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14,95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27.71%。

前述境外上市外资股发行完成后，经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28股，转增完成后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205,010万股，其中非境外上市外资股股

东持有148,20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72.29%；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

56,81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27.71%。

前述资本公积金转增完成后，经股东大会及有关监管部门批准，公司定向增发境外上

市外资股22,500万股，增发完成后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227,510万股，其中非境外上市外

资股股东持有148,20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65.14%；境外上市外资股股

东持有79,31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34.86%。

公司于2011年6月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7,900万股，于2011年6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前述增资发行境内上市内资股股份后，经股东大会及有关监管部门批准，公司增发境

外上市外资股12,190万股，于2014年5月30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经前述境外上市外资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247,600万股，其中A

股股东持有156,10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63.05%；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

持有91,500万股，占公司已经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36.95%。 ”

2、《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

原：“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35,410万元。 ”

现修订为：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47,600万元。 ”

本公司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董事会批准本公司在发行新增H股后增加注册资本及对

本公司章程中涉及股本总额、股权结构等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并授权管理层办理相关手续。

因此，本次修改《公司章程》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本公司注册资本变更需经

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5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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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西昌电力 编号：临

2014-13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于2014年6月3日至2014年6月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董事13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3名。 会议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会议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改选董事的议案》；

根据股东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关于推荐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监事人选的函》（川电人事【2014】70号）和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推荐刘毅等同志职务任免的函》（川水电投函【2014】16号），会议

以逐项表决的方式审议了本项议案：

1、 同意提名张敏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

致。

表决情况：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 同意提名赵芳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

致。

表决情况：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 同意提名刘毅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

致。

表决情况：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同意王林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同意刘林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同意陈华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候选人基本情况详见附件。

本项议案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前审核，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袁孝康、蒋家贵、唐万琴、帅世超、李云龙对该项议案发表了

独立意见：我们在认真审阅了董事候选人的简历和相关议案后认为，公司改选

董事的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有《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也未发现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同意本项议案。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生效。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临2014-15号）。

表决情况：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6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敏，男，汉族，1966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先后在

四川电力送变电公司、中国水利电力对外西南公司、四川省电力局财务处工作，

曾任四川省电力公司财务部基建财务处、资产综合处处长，四川省电力公司财

务部、财务资产部副主任（期间：2008.01-2009.01国网公司驻菲律宾办事处、

菲律宾国家电网公司工作；2009.01-2010.12菲律宾国家电网公司首席财务顾

问 （副处级）；2010.12-2013.03菲律宾国家电网公司首席财务顾问 （正处

级）），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审计部副主任（正处级），现任国网四川省电力公

司财务资产部副主任（正处级）。

赵芳，女，汉族，1975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曾任成

都电业局青白江供电局变电运行值班， 成都电业局电力营销部用电开发科专

责、科长，成都电业局锦江供电局副局长，成都电业局锦江供电公司副总经理，

成都电业局客户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副主任，成都电业局青羊供电局局长、副

书记，四川省电力公司营销部计量处处长，四川省电力公司营销运行监控中心

主任，四川省电力公司营销部副主任、四川省电力公司营销运行监控中心主任，

现任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营销部副主任。

刘毅，男，汉族，1964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成都电子科技大学MBA，四川

大学EMBA，高级工程师，先后在机械部乐山东风电机厂研究所、文峰水电厂

工作，曾任文峰水电厂生技科副科长、副厂长、党支部书记,三台县委组织部副

部长,三台县水利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永安电力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副总经理,永安电力股份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现任四川省水电

集团总经理助理、规划计划部部长，永安电力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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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6月26日上午9时

● 股权登记日：2014年6月20日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6月26日上午9时

4、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四川省西昌市胜利路66号）

5、会议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改选董事的议案；

（1）选举张敏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2）选举赵芳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3）选举刘毅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2、关于改选监事的议案；

（1）选举陈代友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2）选举姜光学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3）选举凌先富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以上议案经公司七届十次董事会、七届九次监事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14年6月6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2014年6月20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附后），该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参会方法

1、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原件，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

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股东帐户卡；

法人股东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

加盖法人印章或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的委托书原件、 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

章）和股东帐户卡。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到达邮戳或传真

到达日应不迟于6月25日下午16：30）。

2、登记时间：2014年6月25日，上午9:00—11:30，下午14:30—17:00。

3、登记地点：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川省西昌市

胜利路66号）。

五、其它事项

1、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联系地点：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川省西昌市

胜利路66号）。

联系人：谭卫国、窦明

联系电话：（0834）3830156、3830167

传真：（0834）3830169

邮编：615000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6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四川西昌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 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改选董事的议案

（

1

）

选举张敏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2

）

选举赵芳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3

）

选举刘毅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2

关于改选监事的议案

（

1

）

选举陈代友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

2

）

选举姜光学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

3

）

选举凌先富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请在“同意” 、“反对” 、“弃权” 栏内划“√” ，如在同一栏内划两个“√” ，

此表决结果作废。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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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于2014年6月3日至2014年6月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与表决监事5

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5名。 会议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会议审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改选监事的议案》：

根据股东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关于推荐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监事人选的函》（川电人事【2014】70号）和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推荐刘毅等同志职务任免的函》（川水电投函【2014】16号），会议

以逐项表决的方式审议了本项议案：

1、同意提名陈代友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

监事会一致。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同意提名姜光学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

监事会一致。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同意提名凌先富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

监事会一致。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同意周刚不再担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同意龙志明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同意赵斌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候选人基本情况详见附件。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生效。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6月6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陈代友，男，汉族，1959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

任四川昭觉县电力公司大桥电站站长,四川昭觉电力公司昭觉电站站长兼支部

书记,四川昭觉电力公司昭觉电厂厂长助理兼黑桥电站站长,四川昭觉县电力

公司副经理、党总支书记、总经理,四川昭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党总支书记,现任四川昭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总支副书记。

姜光学，男，汉族，1968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

师，曾任绵阳电业局修试所继保班专责工、电修班班长，绵阳电业局生安部变电

运行管理，绵阳电力设备安装检修公司经理，绵阳安县电力联营公司总经理，绵

阳电业局副总经济师兼电力营销部主任，绵阳电业局总工程师，成都电业局副

局长，国网成都供电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国网凉山供电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

理。

凌先富，男，汉族，1975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先

后在宜宾电业局翠屏供电局、江南供电局、城区供电财务科工作，曾任宜宾电业

局财务资产部专责，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财务资产部专责，现任国网四川省电

力公司证券管理部专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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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575

证券简称：群兴玩具 公告编号：

2014-046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3月3日发布《关于筹划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2014

年3月3日开市起申请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2014年3月4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及授权董事长办理筹划期间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停牌期间，公司在规定时间内发布了一系列《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并于

2014年3月31日、2014年4月28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及进展公告》。 2014

年5月30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延期复牌及进展公告》，上述公告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组涉及的各项工作。 董事会将在相关工

作完成后及时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

票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争取于

2014年7月30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6日


